
法規名稱：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費用收費標準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30日臺北市政府府法綜字第 1143051694號令修正發布第 6條

、第 9條條文；並自 115年 1月 1日施行

第 1 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及臺北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

本自治條例）第四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但山區道路及堤內水防道路之主

管機關分別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及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

處。

第 3 條

本標準所稱管線挖掘整合，指管線機關（構）向主管機關申請道路挖掘或

預先登錄道路施工需求，主管機關得依道路現況、道路施工之案件數及其

分布情形等綜合考量後，公告其他管線機關（構）於指定之時間與路段範

圍共同參與道路挖掘，並由參與者依主管機關核定整合作業施工期程及施

工方式進行施工，以減少道路重複挖掘情形。

第 4 條

主管機關依本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五項規定收取之各項費用如下：

一、道路挖掘許可規費（以下簡稱許可規費）。

二、道路與交通管制設施修復費（以下簡稱修復費）。

第 5 條

申請人應於每案領取道路挖掘許可證（以下簡稱許可證）前繳納前條所定

各項費用。但申請人為管線機關（構）者，得於每月之末日前繳納上月已

領取許可證案件之許可規費及上月申請完工結案案件之修復費。

第 6 條



每案許可規費收取基本費新臺幣（以下同）一千元，並依下列規定按許可

施工日數加收費用：

一、許可施工範圍涉及臺北市交通易壅塞路段建議施工時段表所列路段者

    ，每日加收六百元。

二、前款以外情形：

（一）許可施工範圍僅涉及道路寬度八公尺以下，每日加收二百元。

（二）許可施工範圍涉及道路寬度超過八公尺，每日加收四百元。

申請人經核准道路挖掘後，申請變更原許可施工日數或續行施工者，應按

申請變更或續行之次數按次收取前項規定之基本費及所增加之許可施工日

數每日加收費用。

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但書第五款規定申請道路挖掘者，依前二項

所定每案許可規費金額加一倍計收。

第 7 條

修復費按道路修復面積依主管機關核定之修復費單價計收。但經主管機關

核准由申請人依規定之方式自行修復者，得免予計收。

前項所定道路修復面積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道路寬度超過八公尺者：

（一）挖掘寬度超過六點四公尺，依實際挖掘寬度乘以核准挖掘長度。

（二）挖掘寬度在六點四公尺以下，超過三點二公尺，以六點四公尺乘以

      核准挖掘長度。

（三）挖掘寬度在三點二公尺以下，以三點二公尺乘以核准挖掘長度。

二、道路寬度在八公尺以下者，以六點四公尺乘以核准挖掘長度。但路面

    全寬度小於六點四公尺者，依路面全寬度乘以核准挖掘長度。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增減計收或免收應繳納修復費：

一、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但書第五款申請道路挖掘，加一倍計收

    。



二、主管機關指定應進行管線挖掘整合之路段，申請人逾主管機關公告指

    定之時間，始提出申請，致延誤整合作業之進行，加一倍計收。

三、配合國家重要建設或臺北市政府重大施政有關之管線工程，減收百分

    之二十五。

四、申請人參與管線挖掘整合，其挖掘管溝路徑與主管機關指定整合修復

    道路範圍重疊，於路徑重疊部分，減收百分之二十五。

五、申請人參與管線挖掘整合，其挖掘管溝路徑與主管機關指定挖掘管溝

    路徑重疊，且可由主管機關指定之申請人一次完成管溝挖掘修復，得

    免收路徑重疊部分之修復費。

第 8 條

申請人經核准道路挖掘後辦理變更設計者，其修復費應按核准變更後面積

核算補繳或退還。

第 9 條

本標準除第六條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一百十年九月

一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月三十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十五年一

月一日施行。


